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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
南區
承辦人：王資儀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7714
傳真：02-27278237
電子信箱：dop-a20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人任字第11401256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新北市土城區公所原函（含附件）影本各1份 

(37735189_1140125690_1_ATTACH1.pdf、37735189_1140125690_1_ATTACH2.
odt、37735189_1140125690_1_ATTACH3.ods)

主旨：新北市土城區公所函以，有關「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第21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一案，惠請協助鼓勵所屬

人員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依奉交下新北市土城區公所114年6月4日新北土民字第

1142437614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含附件）影本各1

份。

二、如有推薦人員，請逕洽該所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臺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
副本：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松山國小 1140606

*QLAA114300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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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函
地址：236205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1段101
號
承辦人：何志鴻
電話：(02)22732000 分機440
傳真：(02)22732029
電子信箱：ag1643@ntpc.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4日
發文字號：新北土民字第11424376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437614_(個人報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個人報名登記資料卡.

odt、2437614_(組隊報名)全國性公民投票第21案-組隊報名.ods)

主旨：檢送「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投開票所個人報

名登記資料卡及整組報名表各1份，請惠予轉知所屬員

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4年5月23日中選務字第1143150335

號公告及新北市選舉委員會114年5月28日新北選四字第

1143450083號函辦理。

二、旨揭公投定於114年8月23日(星期六)舉行投票，報名資訊

詳述如下：

(一)為配合選務期程，請於6月25日(星期三)下班前免備文將

掃描檔或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ag1643@ntpc.

gov.tw，請註明報名選務工作人員。

(二)個人報名者請填寫「個人報名登記資料卡」，並送機關

人事單位及首長簽核後影本電郵或傳真至本所。

(三)組隊報名者，每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共9名，為主任管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4

臺北市政府 1140604

*AAAA114012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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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員1名、主任監察員1名、管理員5名及監察員2名。相關

資格條件如下：

１、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２、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或曾任公教人員，但年滿72歲以

上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務者，不得擔任。

３、管理員5名，至少2名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４、監察員2名，須年滿18歲而無公職選罷法第二十六條各

款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擔任投開

票所監察員。但年滿72歲以上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

行監察職務者，不得擔任。

三、有關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補假日數，暫依行政院72年11月9

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旨，給予補假1天。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工作費，暫依行政院110年5月24日院授人給字

第110400322號函核定「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

表」，所辦理選舉票數量為1張者，主任管理員為新臺幣

(以下同)3,300元、主任監察員2,750元、管理員2,100元、

監察員2,000元。

正本：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基隆市政府、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法務部矯正署臺北
看守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各公立大專校院

副本：
34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土城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報名卡 

申請編號(本欄由土城區公所填寫)： 

投開票所職務 □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管理員      □監察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公： 

私： 

手機： 
(必填) 

戶籍地址 

(請填寫村里、鄰) 
       市/縣       區/鄉/鎮/市      村/里   鄰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請確實填寫，以利寄送講習公文) 

□       市/縣       區/鄉/鎮/市      村/里   鄰                     

服務機關 

(請詳填完整全銜) 

 

本職機關： 
 

職稱： 

就讀學校 

(非學生免填) 

 

學校科系： 
 

年級： 

其他 

 

(請勾選) 

選務經驗 黨籍 交通工具 

□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 管理員    □ 監察員 

□無 

□           

駕駛汽車 □有 □無 

騎乘機車 □有 □無 

注意事項 

1.非公教人員報名，僅於填表人簽章欄簽章即可。 

2.公教人員報名者，除簽章外，請機關學校首長、單位主管及人事單位主 

  管核章同意參加，以維護後續請(公)假、補休及敘獎權利。(正本自存，提 

  供影本即可) 

3.非報名即獲選為工作人員，本所將依條件(年齡、經驗、員額數等)進行遴 

  選，通過者將通知參與選務講習(預計於114年7-8月舉行)；未通過者不另 

  行通知。 

4.本表報名作業至114年6月25日截止。 

報名卡擲回方式 

1.傳真：02-22732029 

2.電子信箱：AG1643@ntpc.gov.tw。請註明「選務工作報名」 

3.郵寄：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101號4樓。請註明「選務工作報名」 

4.選務洽詢電話：2273-2000分機440 何先生 

簽章 

填表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單位 

主管簽章 

機關學校 

首長簽章 

    

mailto:AG1643@ntpc.gov.tw


 



工作表1

編

號

投開

票所

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含村里、鄰別)
行動電話

本職機關

(公教人員)

職稱

(公教人員)
聯絡機關/聯絡人

選務

經驗

1

主任

管理

員

□有

□無

2

主任

監察

員

□有

□無

3
管理

員

□有

□無

4
管理

員

□有

□無

5
管理

員

□有

□無

6
管理

員

□有

□無

7
管理

員

□有

□無

8
監察

員

□有

□無

9
監察

員

□有

□無

七、報名至114年6月25日止。
八、本表回傳方式：1.傳真：02-22732029。2.電子信箱：ag1643@ntpc.gov.tw。請註明「選務工作報名」3.郵寄：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101號4樓。請註明「選務工作

報名」

     2.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或曾任公教人員，惟年滿72歲以上不得擔任。

     3.管理員5名，至少2名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4.監察員2名，須年滿18歲而無公職選罷法第二十六條各款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擔任監察員，但年滿72歲以上不得擔任。

     註：公教人員為公務員、臨時人員、技工、工友、約聘僱人員、現任教育人員、各級學校之代理教師、代課教師、實習教師、外聘教師。

五、本表請寄至電子信箱：AG1643@ntpc.gov.tw 或傳真：2273-2029

六、若有疑問請來電詢問土城區公所民政課-選務承辦人何志鴻（電話2273-2000分機440）。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土城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

一、「戶籍地址」之欄位請詳填村里別及鄰別。

二、戶籍地與工作地不設在本市，無法辦理工作地投票。

三、「本職單位及職稱」務必詳填機關全銜，以利辦理選務相關事宜。

四、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資格條件如下：

     1.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頁 1


